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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由教宗祝聖任命」的協議，並指出北京有可能仿效，此一發展是否會對我國與教廷的邦交產生

影響所提質詢，經交據外交部查復如下： 

一、中華民國與教廷邦誼源遠流長，雙方關係良好，高層互動頻繁，馬總統伉儷、吳副總統伉儷及

外交部林部長永樂均曾分別於 102 年 3 月及 103 年 4 月及 10 月應邀赴訪並獲教廷高度禮遇與

接待。 

二、另教廷各委員會及天主教慈善機構與我合作交流密切，並時常於我國舉辦國際活動，包括我與

教廷於民國 100 年底簽署「高等教育學位採認協定」，教宗專屬之教廷西斯汀合唱團於 103

年 9 月來臺演出、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103 年 9 月辦理「亞太地區移民、家庭與使命代

表大會」、教廷萬民福音部秘書長韓大輝總主教本（104）年 5 月應邀訪華、教廷宗座家庭委

員會主席 Vincenzo Paglia 總主教（部長級官員）本年 11 月應邀訪華，另明（105）年 2 月至 5

月我國與教廷將分別由國立故宮博物院及聖器收藏室合辦「天國的寶藏─教廷文物特展」，

以上均顯示雙方交流密切，邦誼穩固。 

三、我與教廷長期以來合作進行多項人道援助計畫，積極回應教宗慈愛呼籲，以濟助世界各地發生

不幸之災民，如援助伊拉克北部災民，濟助西非伊波拉疫情災民及濟助尼泊爾震災災民。教

廷及受助國教區主教團領導人均對我國善行表達感謝，譽我為教廷堅實之人道慈善夥伴。 

四、未來我將續致力增進與教廷和平人道慈善夥伴關係，積極參加教廷舉辦之國際活動，持續強化

雙邊關係。 

五、至教廷與中國大陸間仍存在陸方自主自辦教會、愛國會組織存廢及宗教自由等問題之重大歧異

，本部將密注雙方關係相關發展，妥慎因應。 

（七）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推動電動車產業發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6684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1-450） 

許委員就推動電動車產業發展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我國電動車之發展政策，「第 1 階段智慧電動車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係以電動小客車為主軸

，推動建立技術平臺、驗證平臺、示範運行平臺及產業聚落平臺等 4 大平臺。因應全球產業

界對於電動車龐大商機之期盼，歷經多次跨部會討論分析我國產業狀況與能力，務實調整與

修正政策方向，行政院於民國 103 年 5 月 29 日核定「第 2 階段智慧電動車輛發展策略與行動

方案」，5 大推動策略如下： 

(一)跨部會推動電動大客車，擴大接觸面： 

1.經濟部推動先導運行：為使國內電動巴士產業擴大整體規模及達成部會分工之效果，

經濟部除負責推動企業接駁用電動大客車及配合行政院農委會推動森林遊樂區或風景

區接駁先導運行外，並以配合產業發展需求之具有研究性價值之先導運行計畫為主。 

2.推動先導運行亮點專案，試行多元商業模式：例如科技之星案係以新竹科學園區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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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站接駁；唐榮案係以校園接駁為運行模式，試行在不同商業模式下電動車如何進行

營運管理及發展具有利基之商業模式。 

3.提升電動大客車妥善率：為因應 10 年 1 萬輛電動大客車上路政策目標，提升先導運行

車輛妥善率現況達 97.5%，主要作為包括，定期召開車輛品質會議、成立跨部會妥善率

提升小組及輔導業者通過國家認證。 

(二)持續提供購車誘因，展現政策延續性： 

1.延長免徵電動車輛貨物稅及延長免徵使用牌照稅期限：103 年 1 月 21 日公告延長免徵

電動車輛貨物稅至 106 年 1 月 27 日；本（104）年 2 月 4 日授權地方政府得繼續延長

優惠免徵使用牌照稅 3 年。 

2.提供補助以降低使用成本：現階段電動車成本仍偏高，價格因素造成推動不易，對於

符合審查資格之申請案件，由交通部、行政院環保署補助市區公車及一般公路客運汰

換，經濟部亦得提供一定比例之經費補助（補助期間追溯至 103 年 1 月 1 日起）。 

(三)推動創新營運模式： 

1.鼓勵車廠、營運商投入，以車電分離運行模式，降低使用者初購成本，並透過專業管

理，延長電池使用壽命及降低使用風險。 

2.目前華德、立凱及唐榮等大客車廠，納智捷、裕日等小客車廠均已試行車電分離模式

，分別以月租或里程計費。 

(四)鼓勵及輔導業者投入新車型，以滿足不同需求： 

1.鼓勵廠商開發插電式及增程式電動車，除可同步增進技術能力及銜接共用既有充電設

施外，更有助於建構電動車友善使用環境，並作為銜接純電動車產品成熟前之過渡產

品。 

2.推動特定區域及市區短程代步運行模式，藉由推動特定區域及市區短程代步等運行模

式，推廣電動車成為家用第 2 部代步車。 

(五)建構產業價值鏈，提升整車與關鍵零組件業者競爭力： 

1.協助業者建構產業鏈，包括建立馬達、控制器、變速箱等共用動力系統，並開發電能

及智慧化車電系統，提升進軍國際市場競爭力。 

2.推動電動大客車共用動力系統主題式研發計畫，研發感應式及永磁式等 2 款電動大客

車用動力系統，預計量產後國內市占率可達 50%以上，提升附加價值率 15%以上。 

3.推動車廠建立在地維修體系、導入品質管理及監控系統、結合客運業者進行駕駛教育

訓練。 

二、交通部配合辦理電動車產業發展中涉及車輛安全法規檢測、審驗、登記、檢驗及發照等業務，

對於各類電動車輛所須符合之各項安全規定，該部已調和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UN ECE）

車輛安全法規導入實施，於經濟部專案計畫輔導下，目前國內已有國產之電動車通過安全審

查審驗合格取得牌照行駛道路。另針對未來汽車科技發展，涉及電動車輛可能必須因應之相

關交通法令規定及政策部分，交通部亦將持續關注相關先進國家發展，適時調和導入納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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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相關法規之規定及推動配合電動車產業發展策略之妥適措施，俾與國際接軌一致，提供國

內更完備之電動車輛發展、營運及使用環境。 

三、行政院環保署為解決電動車續航力不足問題，鼓勵並補助業者建置電動車電池交換系統，目前

已分別補助 2 家業者於新北市及高雄市建置 30 座交換站之電動二輪車電池交換系統刻正試運

行中；另為加速推動電池交換系統，該署已公告「電動二輪車電池交換系統共通電池審驗規

範」及訂定「電動二輪車改裝使用共通電池補助辦法」，透過補助業者改裝及檢測費用，鼓

勵更多業者改裝使用共通電池，並將逐步向外擴充站點，增加電動二輪車使用之方便性，有

效推廣使用電動二輪車，目前已有 13 款電動自行車及 3 款電動機車改裝使用共通電池。 

四、科技部亦鼓勵學術單位投入電動車推動之相關研究，包含技術之開發及材料之開發。技術開發

含括電動車電池電量管理研究、動力分配策略研究、快速充電技術與充電網路管理系統研究

、電動車複合動力及智慧節能安全操控系統研發及電動車四輪轉向控制設計與實驗驗證等項

目。材料之開發包括，氮化磷酸鋰鐵薄膜正極開發研究、高能量密度磷酸鋰鐵錳鋰離子電池

核心技術開發、稀土磁石減量電動機設計技術開發及其他有關燃料電池之相關研究，如燃料

電池電動車動力輸出之節能控制、混合型燃料電池電動車之電源管理系統與建置等。該部南

部科學園區已於本年 11 月 23 日啟用電動巴士行駛園區，未來將逐漸擴展，以建立節能減碳

之示範園區。 

五、為推廣電動車，交通部自 100 年起訂定「公路公共運輸補助電動大客車作業要點」，已核定補

助計 75 輛電動大客車，考量目前國內電動大客車妥善率較低，除經濟部持續提高妥善率外，

交通部及行政院環保署已於 103 年結合資源補助，交通部再於本年 4 月 7 日檢討提高電動公

車補助金額，並函請經濟部提供資源共同補助電動大客車，以提高地方政府及客運業者購置

電動大客車之誘因，並達扶持國內產業之目標。另在電動車應用於計程車服務方面，倘未來

電動車輛技術、續航力、維修便利性及成本符合業界商業運轉需求，交通部將協同行政院環

保署研議補助老舊計程車汰舊換新為電動車之可行性。 

六、至許委員建議結合地方政府推動整合交通管理措施優惠電動車使用一節，除地方政府依交通管

理需要，因地制宜考量開放電動車行駛道路或區域外，其他在使用上降低成本及增進便利，

如停車費之優惠或免費、驗車優先通行等措施，交通部將再評估其可行性。 

（八）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制定大學或法人科技預算編制、執行及績

效審核關鍵績效指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6686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1-471） 

許委員就制定大學或法人科技預算編制、執行及績效審核關鍵績效指標問題所提質詢，經交

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教育部為提升學校研發成果能量，自民國 96 年推動「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激勵方案」，引

導學校重視產學合作並建立具專責能力之產學合作營運單位，另自 99 年起推動「大專校院產


